
致辭 

立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二讀 

《２０１１年稅務（修訂）（第２號）條例草案》致辭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１年３月９日（星期三）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三月九日）在立法會會議上動議

二讀《２０１１年稅務（修訂）（第２號）條例草案》的致辭全文： 

 

代主席： 

 

  我謹動議二讀《２０１１年稅務（修訂）（第２號）條例草案》。 

 

  本條例草案的主要目的，是對《稅務條例》作出修訂，以落實二○一○至一

一年度政府財政預算案中，就購買版權、註冊外觀設計和註冊商標的資本開支提

供利得稅扣減的建議。 

 

  目前，企業購買專利權和任何工業知識的權利所招致的資本開支可以獲得利

得稅扣減，而在香港或境外就三種指明類別的知識產權，包括專利、商標及外觀

設計進行註冊所招致的資本開支亦可獲得扣稅。 

 

  為鼓勵企業更廣泛運用知識產權、促進創新和改進，並推動香港的創意產業

發展，我們建議把可扣稅的資本開支範圍擴展至購買版權、註冊外觀設計及註冊

商標的資本開支。這三類知識產權是企業較為常用的知識產權，且普遍適用於不

同行業的業務，因此，有關的建議可讓更多企業受惠。為此，我們需要修訂《稅

務條例》的相關條文。 

 

  具體而言，我們建議，申領扣稅的納稅人必須擁有上述三類知識產權的「所

有權權益」，而該等知識產權須用以產生應課稅利潤。同時，有關知識產權必須

註冊，但註冊規定只適用於外觀設計和商標，因為大部分的司法管轄區（包括香

港）均沒有為版權設立註冊制度。為扣稅的目的，香港或境外的註冊同樣獲認可。

我們建議有關的扣稅安排以直線法計算，由購買年度開始，連續五年按年扣除。 

 

  另外，我剛才提到，現時購買專利權及任何工業知識的權利所招致的資本開

支已可獲得扣稅。由於此等權利與版權、註冊外觀設計及註冊商標的性質相近，

所以我們亦藉此機會，在條例草案中提出修改有關專利權及任何工業知識的權利

的部分扣稅條文，以優化現時的扣稅安排。 



 

  根據現行條文，企業所購買的專利權及任何工業知識的權利必須在香港使

用，方可獲得扣稅。條例草案現建議取消有關規定。此外，按現時法例，企業如

果出售專利權及任何工業知識的權利，其全數售賣得益均須課稅。條例草案現建

議把須課稅的售賣得益金額以先前已獲得扣稅的款額為上限。上述兩項建議修訂

均與現時《稅務條例》下其他可扣稅的資本資產的扣稅條文一致。 

 

  在加入新的扣稅項目和優化現行扣稅安排的同時，我們建議加入常用的反避

稅措施，以減少避稅風險。為此，我們在條例草案中建議把現時適用於專利權和

任何工業知識的權利的「相聯者」反避稅條文，同樣地適用於版權、註冊外觀設

計及註冊商標的扣稅安排。換句話說，如果有關的知識產權的全部或部分是從相

聯者購入，將不會獲得扣稅。此外，在「售後租回」和「槓桿租賃」安排下的知

識產權，將不會獲得扣稅，但我們會訂明豁免條款，使正常商業活動不會受到影

響。我們亦建議授權稅務局局長可按情況需要而釐定申領扣稅的有關知識產權的

轉售交易的真正市值，以及在以單一價格購入或出售多項資產的情況下編配個別

知識產權的買入或出售價格。上述建議的反避稅措施已於《稅務條例》的其他扣

稅條文中普遍採用。 

 

  我們已於去年十一月一日向立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簡介本條例草案內的建

議大綱，並已在本年二月二十三日發送給立法會的參考資料摘要中解釋上述建議

修訂。 

 

  代主席，我希望各位議員能夠支持和盡快通過條例草案，讓我們能早日實施

有關措施。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主席。  

完 


